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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按照有关检测规范要求 , 采用 UV-A型 、 UV-B型

紫外辐照度计 , 在试验员调试工作位和试验控制工作位分别

检测无防护措施时和有防护措施时紫外辐射强度。无防护措

施时汇总 4个工作地点 3个部位共 24个紫外辐射检测结果 ,

经分析整理 , 超标率 20.1%。其中模拟器甲调试位 UV-297

nm的眼 、 面 、 手部位辐照度分别为 1.5 μW/cm2 、 1.3 μW/

cm2、 1.2μW/cm2 , 眼 、 面 、 手部位分别超标 4.8倍 、 4.0倍

和 3.6倍;模拟器甲控制位 UV-297 nm的辐照度眼部为 0.6

μW/cm2 , 超标 1.3倍 , 面部为 0.3 μW/cm2 , 略微超标 0.02

倍;其余检测结果均符合有关标准要求。使用防护用品后工

作地点紫外辐射强度检测结果合格。 试验员使用防护面屏进

行试验时 , 接触紫外辐射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

求。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师协会 (ACGIH)标准中对有代表性

的波长分别给出了 TLV及相对光谱有效值 , 并对未防护的眼

睛给出了对长波紫外线未加权的接触限值。我国现行的 《工

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　第 2部分:物理因素 》 目前

无长波紫外辐射卫生标准限值的情况下 , 建议参考采用美国

ACGIH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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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外辐射 (ultravioletradiation-UVR)又称紫外线 , 指波

长为 100 ～ 400 nm的电磁辐射。按波长可分为长波紫外线

(UVA, 315 ～ 400 nm)、 中波紫外线 (UVB, 280 ～ 315 nm)、

短波紫外线 (UVC, 100 ～ 280 nm)。紫外辐射有两种来源:

自然环境中太阳为紫外辐射的自然来源 , 强度随季节 、 时间

而变化 , 自然环境中大部分的UVB和几乎全部的 UVC被大气

平流层的 O3层所吸收。生产环境中接触的紫外辐射人工源主

要有高 、 低压水银石英灯 、 石英卤素灯 、 电焊 、 气焊和金属

冶炼炉等。此外 , 某些人工光源产生的紫外辐射也存在一定

危害性。自然环境中的紫外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利弊共存 ,

人工紫外辐射源除照明用日光灯 、 娱乐环境中的蓝光灯 、 餐

饮场合的灭蚊灯等具有较低剂量的紫外辐射 [ 1]外 , 工业 、 科

学实验和消毒杀菌等用途的紫外辐射往往较强。 紫外辐射波

长越短 , 能量越大 , 生物学作用越强 , 对生物体的损伤程度

还与辐射的功率和时间有关 [ 2] 。 紫外辐射除可致皮肤癌外 ,

对眼睛的损伤较大。 UVC能完全被角膜吸收 , 可以直接引起

角膜和结膜损伤如导致光性角膜炎等;UVB则大部分被角膜

吸收 , 在光性角膜炎的发生中起部分作用 , 且对晶状体具有

很大的潜在危害;UVA几乎不能被角膜和晶状体衰减而直接

通过他们 , 所以对白内障的发生可能关系较小 , 但可能是随

年龄增加而发生黄斑退行性变的原因之一 [ 3] 。本文通过某人

工光源紫外辐射强度及防护措施效果的检测与评价 , 探讨综

合应用国内外紫外辐射职业接触限值 , 合理评价该人工光源

紫外辐射危害程度。

1　对象与方法

1.1　对象与内容

某建设单位分别在两个实验室内新增模拟器甲和乙 , 利

用紫外荧光灯发光产生紫外辐射 , 模拟某种环境进行科学试

验。模拟器甲工作时 , 光波长 305 ～ 405 nm。 模拟器乙工作

时 , 光波长 300 ～ 500nm。试验时主要分两步操作:(1)调试

阶段 , 进行试验设备的启动调试 , 在模拟器正前方的调试工

作位近距离调试; (2)试验阶段 , 按照试验要求完成试验 ,

在模拟器侧面计算机前的控制工作位控制操作。 试验员在调

试工作位和控制工作位工作时间分别为 0.5 h和 3.5 h。原调

试操作时未使用任何个人防护用品 , 在该项目进行职业病危

害控制效果评价过程中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 , 建设

单位为操作者配备了聚硫酸酯材质的防护面屏和棉布手套等

个人防护用品。

1.2　检测方法与评价依据

按照 《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 6 部分:紫外辐射 》

(GBZ/T189.6— 2007)等有关检测规范的要求 , 在试验员调

试工作位和试验控制工作位设置检测点 , 检测仪器为北京师

范大学光电仪器厂生产的 UV-A型紫外辐照度计 、 UV-B型紫

外辐照度计。选取 UV-297 nm和 UV-365 nm两个测量探头 ,

UV-297nm测量探头的检测波长为 250 ～ 350 nm, UV-365 nm

测量探头检测波长为 320 ～ 400 nm。检测模拟器甲时首先选择

UV-365nm测量探头 , 考虑到 UV-297 nm测量探头对模拟器

甲工作时的光谱也有一定的响应作用 , 故使用 UV-365 nm测

量探头进行再次检测。模拟器乙同样选择这两个测量探头分

别进行检测。首次进行紫外辐射检测时 , 操作者无任何防护

措施 , 测量了裸眼 、 裸面部 、 裸手的紫外辐照度 , 反映无防

护时操作者在工作地点接触值。 当操作者使用防护用品时 ,

如防护面屏 、 手套等 , 则测量防护用品内眼部 、 面部和手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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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触的紫外辐照度 , 以反映操作者实际受照值;同时每个检

测点检测 3次 , 取平均值。

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:物理因素》

(GBZ2.2— 2007)中规定 8 h工作场所紫外辐射职业接触限值

仅包括 UVB和 UVC, 其中中波紫外线 (315 ～ 280 nm) 8 h职

业接触限值:辐照度为 0.26 μW/cm2 , 照射量为 3.7 mJ/cm2。

该标准未规定长波紫外线 (UVA)的职业接触限值。

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师协会 (ACGIH)标准中有关紫外辐

射的阈限值 (TLV)的定义为:指近乎所有健康劳动者可以

反复接触不引起急性不良健康效应 (如皮肤红斑和电光性角

膜炎)的空气中的波长 180 ～ 400 nm的紫外辐射限值要求 [ 4] 。

参考美国 ACGIH的 TLV标准 , 当波长 365 nm, 在 8h内照射

到未防护的皮肤或眼睛上的紫外线照射量不应超过 2.7 ×104

mJ/cm2。此外 , 对于波长为 315 ～ 400 nm的长波紫外线 , 除

满足上述限值外 , 未防护的眼睛对长波紫外线的接触不应超

过以下未加权的值:持续接触时间 t<1 000 s时 , 照射量为

1.0J/cm2;持续接触时间 t≥ 1 000 s时 , 辐照度为 1.09

mW/m2。

2　结果

2.1　无防护措施时工作地点紫外辐射强度检测结果

汇总 4个工作地点 3个部位共 24个检测结果 , 经分析整

理 , 超标率 20.1%。其中模拟器甲调试位 UV-297 nm的眼 、

面 、 手部位辐照度分别为 1.5 μW/cm2、 1.3 μW/cm2 、 1.2

μW/cm2 , 眼部超标 4.8倍 , 面部超标 4.0倍 , 手部超标 3.6

倍;模拟器甲控制位 UV-297 nm的辐照度眼部为 0.6 μW/

cm2 , 超标 1.3倍 , 面部为 0.3 μW/cm2 , 略微超标 0.02倍;

其余检测结果均符合有关标准要求。

2.2　使用防护用品后工作地点紫外辐射强度检测结果

使用防护面屏后 , 模拟器乙的调试位和控制位 UV-297

nm和 UV-365 nm时检测结果均为未测出 , 模拟器甲的调试位

和控制位 UV-297 nm检测结果均为未测出 , UV-365 nm辐照

度检测结果符合有关标准要求。

2.3　试验员使用防护面屏后接触到的紫外辐射强度

以试验员在调试位和控制位工作时间加权 , 综合得出试

验员使用防护面屏后接触到的紫外照射量 , 模拟器甲试验员

UV-365nm眼部 、 面部接触的紫外照射量分别为 4.7 mJ/cm2 、

2.0mJ/cm2 , UV-297 nm眼部 、 面部接触的紫外照射量为 0;

模拟器乙试验员眼部 、 面部接触的紫外照射量均为 0, 以上结

果可以看出 , 试验员使用防护面屏试验时 , 接触紫外辐射的

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。

3　讨论

3.1　关于检测探头的选择

本文所述紫外辐射人工光源模拟器甲工作时 , 光波长为

305 ～ 405 nm。模拟器乙工作时 , 光波长为 300 ～ 500 nm。检

测仪器紫外辐照度计UV-297nm测量探头的检测波长为 250 ～

350nm, UV-365 nm测量探头检测波长为 320 ～ 400 nm。对模

拟器甲 , 使用 UV-297 nm和 UV-365 nm检测探头 , 能够全面

覆盖工作波长范围 , 只是 320 ～ 350 nm波长范围重复测量。

对模拟器乙 , 使用 UV-297nm和 UV-365nm检测探头 , 除 320

～ 350nm波长范围重复测量外 , 400 ～ 500 nm波长范围应使

用 420 nm检测探头 , 但因无相应评价标准 , 故 400 ～ 500 nm

波长范围没有进行测量。

此外 , 电焊弧谱 UVR段的主频率为 365 nm、 290 nm及

254nm[ 5] , 目前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中所用国产紫外辐射测

量仪器大多为同型号仪器 , 其检测探头设置为 UV-297 nm和

UV-365nm, 大概也基于电焊弧谱 UVR段的主频率 , 而人工

光源的主频率是否与其一致并无相应检测方法。美国 ACGIH

给出了紫外辐射 TLV及相对光谱有效值 , 要求选择有代表性

的波长 , 因此 , 现有国产仪器用于非电焊弧光紫外辐射检测

中也许存在一定误差 。

3.2　关于照射量的时间加权接触分析

经工时调查 , 操作者在调试位和控制位每日分别工作约

0.5h、 3.5 h, 我们计算工作日内各个接触持续时间与其相应

辐照度的乘积之和 , 得出操作者日接触紫外照射量。本文计

算得出的照射量为 4 h接触值。 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

限值第 2部分:物理因素》 中规定 8h工作场所紫外辐射职业

接触限值 , 但未明确规定时间加权平均接触值的计算方法。

如按照 8h接触限值衡量 , 模拟器甲试验员无防护时眼部 、 面

部接触的紫外照射量 (UV-297 nm)分别为 10.2 mJ/cm2 、

6.2mJ/cm2 , 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1.8、 0.7倍。如考虑日

总接触时间为 4 h, 折合 8 h接触 , 则面部接触的紫外照射量

符合接触限值。建议有关部门明确时间加权平均接触量计算

公式及方法 , 可参照 《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 1部分:超

高频辐射》 (GBZ/T189.1)中关于限值的应用规定 , 接触时

间不足 4 h的 , 按 4h计;超过 4 h、 不足 8 h的 , 按 8h计。

3.3　关于美国 ACGIH标准的补充应用

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师协会 (ACGIH)标准中有关紫外辐

射特别是长波紫外线的阈限值要求 , 对我国现行的 《工作场

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:物理因素 》 起到了补充

作用。该标准对有代表性的波长分别给出了 TLV及相对光谱

有效值 , 并对未防护的眼睛给出了对长波紫外线未加权的接

触限值。在我国目前无长波紫外辐射卫生标准限值的情况下 ,

建议参考采用美国 ACGIH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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